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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推選會議臨時主席(略) 

貳、主席致詞(略)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(略) 

肆、報告事項(略) 

伍、校長補充報告(略) 

陸、選舉事項 

第一案 (董事會提) 

案由：本法人第十七屆董事會董事長張信雄先生辭世，依照法令規定，應推選

第十七屆董事會董事長，任期自教育部核定日起至 119 年 1 月 30 日止，

提請  選舉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法人捐助章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略以：「董事長、董事於任期中出缺

時，董事會應於出缺後一個月內，推選董事長或補選董事。…」，爰依規

定辦理。 

二、 第十七屆董事會董事名單為：莊南田、辛忠道、吳亮宏、陳立賢、陳由

賢、侯博義、吳中和、侯博裕、侯博明、羅智先、蘇慧貞、張瑞星、張

志豪、莊育璇、侯智升，共 15名。 

辦法：請以無記名單記法投票方式推選董事長，並於選舉完成後報請教育部核

定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應出席董事 15名，實際出席董事 13名。 

二、 選舉結果：蘇慧貞董事得 12 票，廢票 1 票，蘇慧貞董事獲當選本法人

第十七屆董事會新任董事長。 

三、 報請教育部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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